

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
  一、教育部103 年11 月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 號令頒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。
  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50111992號函頒「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」。  
  三、澎湖縣政府107年3月15日府教學字第1070901397號函。
2、 目的
一、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範，建構學校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實踐模式。
  二、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之教學模式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機會。
三、形塑校園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，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。
  四、激勵教學典範學習，落實專業對話，深化教師專業內涵，增進專業回饋知能。
參、實施對象：
 一、校長、正式老師、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，為公開授課人員（以下簡稱授課人員）。
 二、兼任教師及聘期不足三個月之代理代課教師有意願公開授課者，視為授課人員。
肆、實施方式：
 一、授課人員應在本校，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，並以校內教師觀課（以下簡稱觀課人員）為原則。
 二、公開授課包括共同備課、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。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。
三、公開授課實施方式：
   （一）公開授課時間，每次以1節為原則，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。 
   （二）觀課人員以至少3位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(至少1名同領域教師)。 
    （三）學校可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。
    
   （四）校內公開授課得結合以下方式辦理：
1.教師專業學習社群。
2.輔導團到校（分區）諮詢、教學支持團隊。
3.議題融入領域教學。
4.課程與教學創新相關計畫（例：分組合作學習、活化教學計畫、實驗教育計畫等）。
    5.學校定期教學觀摩。
伍、授課人員應擬訂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，經各教學研究會、年段會議討論通過後，由教學組彙整核定，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告（參考附錄一）。
陸、公開授課實施流程：
一、共同備課：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前，與觀課人員於專業學習社群、教學研究會或年段會議時，針對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與教師教學觀察的內容進行業對話，並由授課人員完成共同備課紀錄表（參考附錄二）。
    二、教學觀察：教學觀察前授課人員得提醒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（參考附錄三），並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，供觀課人員參考;學校得提供觀課人員教學觀察紀錄表（參考附錄四），以利教學觀察中進行活動記錄。
    三、專業回饋：由授課人員及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，進行研討，並由授課人員完成專業回饋紀錄表（參考附錄五）。
柒、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，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、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紀錄，由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；觀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、教學觀察及所提供之專業回饋紀錄，由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。
捌、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附錄-1
澎湖縣108學年度石泉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辦理時間規劃表
	項次
	授課者
	授課班級
	科目
	時間/節次
	參與觀課者（人）
	備註

	1
	陳裕強
	行政
	   社會
	
	
	

	2
	楊宜訓
	行政
	
	
	
	

	3
	許水田
	行政
	
	
	
	

	4
	許怡潔
	行政
	
	
	
	

	5
	陳雅莉
	行政
	  本土語
	11/21 3
	煥智、淑梅、秀玲
	

	6
	葉明發
	行政
	
	
	
	

	7
	林煥智
	行政
	
	
	
	

	8
	黃惠玟
	六忠
	   數學
	10/9  4
	永杰、雅莉、慶生
	

	9
	鄭永杰
	六孝
	
	
	
	下學期

	10
	洪進益
	五忠
	
	
	
	

	11
	李慶生
	五孝
	
	
	
	下學期

	12
	楊惠喻
	四忠
	
	
	
	

	13
	黃俊嫻
	四孝
	
	
	
	下學期

	14
	吳鈺婷
	三忠
	   國語
	10/22 3
	裕強、俊嫻、惠喻
智遠
	

	15
	鄭智遠
	三孝
	
	
	
	下學期

	16
	李燕芬
	二忠
	
	
	
	

	17
	藍淑梅
	二孝
	
	
	
	下學期

	18
	黃宜津
	二仁
	
	
	
	

	19
	楊豔紅
	一忠
	   數學
	11/21 2
	水田、燕芬、翠芬
	

	20
	鄭翠芬
	一孝
	
	
	
	下學期

	21
	李明瑤
	一仁
	
	
	
	

	22
	莊登才
	科任
	
	
	
	

	23
	佘秀玲
	科任
	
	
	
	下學期

	24
	趙翠蓮
	科任
	
	
	
	

	25
	郭育維
	科任
	
	
	
	

	26
	蔡羽湘
	科任
	[bookmark: _GoBack]   音樂
	12/17  7
	
	

	27
	韓  芸
	科任
	
	
	
	

	28
	何宗翰
	資源班
	
	
	
	

	29
	許瑞昌
	資源班
	
	
	
	

	備註：
1、 每位教師每學年1場公開授課，並至少2場觀課，每一場次觀課至少需3位教師(以同領域為佳)。忠班上學期、孝班下學期、仁班自選，科任教師自行協調。自每學期第4週開始至第18週止。
2、 教學者要繳交【附錄-2】教學活動設計單（電子檔）、【附錄-5】公開授課自評表；觀課者要繳交【附錄-3】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、【附錄-4】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。以上各種表件電子檔放置網路硬碟提供下載。
3、 教學活動設計請於教學前傳電子檔給教學組長。
4、 節次的規劃是上午4節，下午3節。






附錄-2
澎湖縣108學年度石泉國小教學活動設計單（授課者填寫）
	授課教師
	
	學習目標
	

	年    級
	
	
	

	教學領域
	
	學生先備經驗或教材分析
	

	教學單元
	
	
	

	教材來源
	
	
	

	教學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午第     節
	
	

	教學活動
	時間
	評量方式

	















	
	





附錄-3
澎湖縣108學年度石泉國小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
授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觀課者協助拍攝）
	進行活動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
	進行活動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

附錄-4
澎湖縣108學年度石泉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
（觀課者填寫）
	觀課教師
	                教師
	觀課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授課教師
	
	教學年/班
	

	教學領域
教學單元
	

	教學內容
	

	教學觀察
	教學活動
	學生表現

	
	










	

	優點
	
	

	疑惑
	
	

	觀課省思
	
	


附錄-5
澎湖縣108學年度石泉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課自評表
（授課者填寫）
	授課教師
	                教師
	教學年/班
	

	教學領域
教學單元
	

	教學內容
	

	實際教學
內容簡述
	教學活動
	學生表現

	
	










	

	學習目標
達成情形
	
	

	自我省思
	
	

	同儕回饋
後心得
	
	



